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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研究生奖助学金调整的补充通知
所属各部门：
为推进我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我所对2013年下发的《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中的助研奖学金标准进行调整，自2016年9月起开始执行。

为鼓励硕士一年级研究生积极参与科研工作，统一发放助研奖学金，标准为：500元/月。
对于硕士二、三年级及博士研究生，助研奖学金与科研任务相挂钩，导师应将岗位职责进行明确，研究生向导师提出助研岗位申请，双方同意后共同签署助研岗位任务书。受聘助研岗位的研究生，须按岗位职责要求完成工作任务，接受考核。对于工作任务完成不好的研究生，助研奖学金应予减发；对于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研究生，助研奖学金应予停发。该项奖学金的参考标准调整为：

	助研奖学金
	一年级
	二年级
	三年级

	硕士研究生
	500元/月
	一般不低于1000 元/月 

	博士研究生
	一般不低于1500元/月 


注：直博生一、二年级RA部分参照硕士一、二年级标准执行。
助研奖学金由导师支付，由导师按照规定从研究课题经费中列支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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